
邪不压正，防诈骗要“多管齐下”

如何应对五花八门的“套路”，我们
要做的工作还很多。譬如提高养老机
构对老人心理的关怀很关键：社会层面
组织志愿活动陪老人聊天、游戏等，关
心老人的心理健康，使老人感受到社会
的温暖和关怀。此类志愿活动在组织
时要做到适度适量，长期坚持。相关部
门还可以组织一些宣传演讲活动，介绍
现代化养老设施给老人带来的好处，帮
助老人走出思想误区，更好地接受社区
养老等新生事物。同时有关部门应通
过建设社区综合性老年福利服务中心，
提升居家养老社区化服务功能，减轻社

会养老压力。
另外，还要推进社区“老年餐桌”

的惠民工程建设。政府花钱买服务，
社区老人得实惠。近年来，很多社区
陆续开办“老年餐桌”试点服务项目，
从而解决老年人的午餐问题。此外，
一些配套措施也应逐步完善，例如，加
大对养老机构的监管力度，坚决杜绝
虐待老人或住宿条件差等恶劣情况；
要加快养老机构的市场化进程，通过
市场竞争等手段降低老人入住养老机
构的成本等，从多方面入手，着力解决
老年人群体“后顾之忧”。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近年来多发高
发的养老诈骗，司法机关应采取有效措
施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如在个人信
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等新兴立法的修
改完善过程中加入老年人权益保障相
关内容，形成老年人权益保障的法治矩
阵。同时，还应建立养老服务信息平
台，防止老年人“网络掉线”被诈骗。此
外，在宣传方面，司法部门可利用网络
媒体、电视、报纸、展板、广播、传单等多
种方式向广大老年群众反复宣传养老
诈骗案例及诈骗手法，在无形中帮助其
建立法治意识，有效避免受骗。

编者的话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入住养老机构、购买养老
服务已成为老年人重要的养老方式之
一。与此同时，犯罪分子也看到了其中
的“商机”，通过吹嘘养老服务的实力和
服务水平，以办理会员卡、预付床位费
等名义诱骗老年人预缴高额费用，骗取
老年人钱财，严重影响老年人身心健康
及家庭和睦。

2022年 5月 5日，一个出现在杭
州某老年群的链接迅速引起警方的注
意。经警方调查，这个群里的老年人
从2017年至2022年短短五年间均被
一家位于湖州长兴的老年公寓所骗，
诈骗金额达千万元。

受害者吴阿姨表示，她在2017年
初入住这家养老院，之所以当初会选
择这里，一方面是因为环境好，另一
方面是因为只要成为会员便可以获
得非常丰厚的福利补贴。经过和同
去的老人商量，她交了8万元的会员
费。可没想到，当三年合同到期，养
老院却人去楼空，工作人员全部不知
所踪。

长兴警方在详细了解吴阿姨的情
况后，认为这家养老机构的行为已经涉
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乃至集资诈
骗犯罪。目前，犯罪嫌疑人彭某等7人
均已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
步办理中。

记者注意到，长兴诈骗案绝非特
例，全国有很多类似的事情发生。也正
因为这样，以家庭养老为主，社区机构
养老为辅；以上门服务为主，托老所服
务为辅，整合社会各方力量的“社区养
老”以及相关的居家社区养老平台变得
尤为重要。

作为一种新型养老方式，社区养
老可以让老年人住在家中或长期生活
的社区里，在继续得到家人照顾的同
时，利用社区资源开展养老照顾，在让
其拥有稳定、良好生活状态的基础上，
减轻子女的日常照料负担，弥补社会
养老机构的不足，能较好地解决老年
居民的实际问题，顺应了人口老龄化
的客观要求。

此外，还有以“投资养老”“理财”为
幌子的诈骗，让老年人群体防不胜防。

被告人薛某协助他人成立了某金
融有限公司，在参与管理期间，薛某明
知该公司未正常开展业务，对外宣传

的“健康养老基地”等投资项目也没有
经过市场监管许可，仍向公众许诺高
息回报，用虚假宣传的方式骗取多名
集资参与人投入的资金。其间，薛某
为进一步骗取各集资参与人的信任，
还曾组织集资参与人进行所谓的“实
地考察”。在拿到集资参与人的财物
后，薛某等人在第一时间集中销毁证
据并集体逃匿。多名集资参与人直到
发现该公司办公场所人去楼空后才意
识到被骗，遂报案。

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薛某协

助他人假借创办企业的手段向社会公
众非法募集资金，诈骗金额达280余万
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集资诈
骗罪，依法判处薛某有期徒刑八年，并
处罚金，责令薛某继续退赔各投资参与
人的涉案资金。

记者发现，之所以会出现此类案
例，是因为部分老年人没有树立理性
的投资观念，投资业务不清、风险不明
的项目。因此要时刻谨记选择正规金
融机构和正规投资渠道，购买理财投
资产品应结合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

此类“高额收益”，假的！

套路二：

此类“以房养老”，假的！

套路三：

被告人广某某以“以房养老”为诱
饵，让老人签下数份合同。但实际上，
老人们签署的并非“以房养老”的合同，
而是借款合同和委托书。在委托书中，
老人将自己房屋的抵押、买卖、产权转
移、纳税等权利全部委托给了他人，犯
罪分子利用委托书将老人的房产以远
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卖出，导致老人不仅
没有挣到钱，甚至还失去了赖以生活的

房产，无家可归。
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广某某

以老年人为诈骗对象，为诈骗唆使被害
人抵押房屋借贷，共集资诈骗7500余
万元并将诈骗款用于赌博等违法活
动。法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广某某无
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
个人全部财产，责令广某某退赔被害人
的经济损失。

记者通过采访有关部门获悉，正规
的“以房养老”是一种将住房抵押与终
身年金保险相结合的创新型商业养老
保险业务，对机构业务开展和销售管理
都非常严格。因此，老年人在签订合同
时一定要注意甄别，一旦出现“房屋买
卖”“借款”“理财”等字样要格外引起重
视，仔细核实对方身份和资质，谨防上
当受骗，并及时向警方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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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民政部发布的信息，截至2021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约2.8亿人，占总人口的20%，这标志着中国已

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问题的日益加剧，老年人数量特别是“空巢”老人不断增多，老年人心理孤独及情感需求

等问题日益凸显，一些不法分子趁机采取“情感侵入法”，和老人套近乎，在骗取老人的信任后实施五花八门的涉老

诈骗，给老年人造成巨额经济损失和巨大精神痛苦，严重影响老年人身心健康、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本报通过

“以案说法”，带你辨别这些“诈骗术”，帮助各位老人守护好“养老钱”。

近日，区人民检察院因一起养老
诈骗案对王某提起公诉。

据区人民检察院办案人员介绍，市
民闻大爷是一位独居老人，子女不在身
边。由于老人年纪大、腿脚不太方便，
邻居王某经常帮助闻大爷买东西、配
药，还陪他喝酒聊天，对此闻大爷感激
不尽。随后，王某经常向闻大爷借钱，
说是遇到了困难。刚开始金额不大，每
次均能按时归还。2020年12月中旬，
王某的店铺由于经营不善濒临倒闭，走
投无路之际他动起了歪脑筋，谎称朋友
投资钓鱼场缺乏资金，想借钱周转，并
许诺高额利息。为骗取信任，2021年2
月初，王某特地带着闻大爷去朋友上班
的钓鱼场玩了一圈，声称这是投资地。
闻大爷信以为真，短短几天便陆续转账
给王某22万元左右。直到2021年11
月，闻大爷的家人发现其银行卡流水有
问题时报了警，闻大爷这才意识到自己
上当受骗了。

2022年 4月，王某被抓捕归案。
经审查，2020年10月至2021年 2月
期间，王某以非法集资名义，用租赁房

屋、高额投资回报等为由，从闻大爷及
他人那里共计骗取人民币25万余元。

据区公安分局办案民警介绍，养
老诈骗是一种针对老年人的诈骗行
为，骗子抓住老年人急于赚钱养老的
心理，通过“投资养老”“以房养老”“养
老银行”等方式，让老人沉浸在“投资
养老”的美梦中。由于被诈骗的受害
者人数较多、金额较大，又钻了养老机
制不健全的空子，已经成为严重扰乱
社会治安的一类案件。

由于老年人已经不参加工作，加上
接触的网络等信息少，尤其是高龄老人
的信息更加闭塞，很容易被骗，因此更
需要得到社会和家庭的关注与帮助。

事实上，闻大爷只是千千万万个
诈骗受害者中的一员。据公安部数据
显示，截至2022年12月底，全年全国
公安机关共破获养老诈骗案件3.9万
余起，打掉团伙4730余个，追赃挽损
300余亿元。因此，如果想要从根本上
解决这一问题，还需剖析深层的社会
根源，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
有效办法。

揭穿“诈骗术”守护“养老钱”

此类“高息回报”，假的！

套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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